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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617 號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11 月 09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勞動基準法

最　高　行　政　法　院　判　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06年度判字第617號

上　訴　人　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

代　表　人　施崇棠

訴訟代理人　黃志文　律師

被 上訴 人　臺北市政府

代　表　人　柯文哲

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年12月2

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758號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

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  文

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就上訴人違反

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所處罰鍰及確認原處分其中因違反

上開規定而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為違法部分暨該部分訴

訟費用均廢棄，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。

　　理  由

一、上訴人經營其他電力設備製造業，為適用勞動基準法（下稱

    勞基法）之行業，被上訴人所屬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04年4月

    14日、17日及5月6日派員實施勞動檢查，發現：⑴勞工陳韋

    綸於103年12月26日至104年1月25日延長工作時間合計46小

    時，上訴人應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1,531元

    ，惟上訴人僅給付1萬1,491元；勞工莊英良於103年12月26

    日至104年1月25日延長工作時間合計46小時，上訴人應給付

    延長工時工資1萬6,915元，惟上訴人僅給付1萬6,866元，違

    反勞基法第24條規定。⑵上訴人使勞工陳韋綸、莊英良、張

    益敏於104年1月份延長工作時間分別為54小時、50小時及52

    .5小時，1個月超過46小時，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。

    ⑶上訴人使勞工李格翰於104年1月19日至同年2月1日，連續

    出勤14日，未每7日中至少應給予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，勞工

    林俊翰等8人亦有連續出勤7日以上類此情形，違反勞基法第

    36條規定。經被上訴人審認屬實，依行為時勞基法第79條第

    1項第1款及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，以104年8月5日府勞動字

    第10435023800號裁處書（下稱原處分）各處上訴人罰鍰2萬

    元，合計裁處6萬元，並公布上訴人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。上

    訴人不服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，經原審法院以105年度訴字

    第758號判決（下稱原判決）將原處分關於上訴人違反勞基

    法第24條規定裁處罰鍰2萬元部分及該部分訴願決定撤銷，

匯出時間：113/05/06 09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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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並確認原處分關於前開部分公布受裁處人即上訴人名稱及負

    責人姓名部分為違法（此部分未據被上訴人提起上訴），上

    訴人其餘之訴則予駁回。上訴人就原判決關於勞基法第32條

    第2項部分仍有未服，遂提起本件上訴（原判決關於勞基法

    第36條部分未據上訴人提起上訴）。

二、上訴人起訴主張：㈠關於未足額發給加班費部分，僅係計算

    過程中以分數（4/3、5/3；被上訴人所採）或小數（1.33、

    1.66；為上訴人所採）計算之差異，除實務見解肯認以1.33

    、1.66倍作為計算加班費基礎外，被上訴人亦承認此計算標

    準。至被上訴人主張小數點後第3位超過5即應四捨五入云云

    ，並無提出任何依據。㈡勞基法對於1個月的加班時數起算

    方式並無限制，依上訴人出勤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，每月出

    勤計算區間為上月26日至當月25日。上訴人員工莊英良於10

    4年1月26日至同年2月25日延長工時16小時，再延長工時5小

    時，應發給加班費7,359元，但因莊英良就其中1,736元於10

    4年2月25日後方提出加班申請，上訴人乃於104年3月先發給

    5,623元，並於104年4月發給1,736元，並無未足額發給加班

    費情事。另上訴人依此計算方式控制受僱人之加班時數1個

    月不超過46小時之合法範圍，然被上訴人卻認定上訴人有使

    受僱人超時加班之違法，顯有違誤。㈢民法第123條第1項所

    規定稱「月」者依曆計算，係指依曆由始日連續計算至末日

    而言，並非指每月均須由1日起算，且改制前（下同）行政

    院勞工委員會88年11月18日�台勞資二字第00048187號函亦

    肯認所稱1個月應以首次曠工事實發生之日起依曆計算1個月

    ，故上訴人所訂出勤管理辦法並無違法。㈣被上訴人僅憑出

    勤紀錄，即認上訴人未每7日至少給予勞工1日之休息為例假

    ，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、本院39年判字第2號判例、臺

    中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簡字第134號判決及行政院勞工委員

    會78年3月31日�台勞資三字第5792號函釋意旨。又員工是

    利用假日時間前去公司上班抑或參與休閒娛樂活動本即須有

    進一步查證始可得知，況原處分所指稱之員工亦並無請領加

    班費之紀錄，可見渠等於假日前去公司並非加班，原處分及

    訴願決定未進一步查證即對上訴人予以裁處，實為違法且不

    當。㈤上訴人已遵守每7日應給予1日例假之規定，至於例假

    如何安排，本得酌情更動，並無違反勞基法第36條規定等語

    。並聲明：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有關對上訴人裁處6萬元罰

    鍰部分均撤銷。⒉確認原處分有關公布上訴人名稱、負責人

    姓名部分違法。

三、被上訴人則以：㈠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簡字第252號判

    決係以1.67作為計算加班費之基礎。本件上訴人加班費給付

    未達此最低標準，即便以小數點加以計算，亦為1.666……

    ，遇小數點後第3位超過5之情形，應予以進位，故以1.67計

    ，並無違誤。㈡依民法第123條規定，上訴人使勞工陳韋綸

    於104年1月6日至1月31日延長工時計54小時、使莊英良於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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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年1月5日至1月30日延長工時計50小時、使張益敏於104年1

    月5日至1月30日延長工時計52.5小時，被上訴人據此依勞基

    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、第80條之1第1項及行為時臺北市政府

    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第23項次規定

    ，處法定罰鍰最低額2萬元，於法並無不合。㈢上訴人主張

    出勤紀錄未能代表員工實際上班情形，惟若勞工於例假日前

    往公司參加社團活動或使用相關設施，因該日非工作日，應

    無需簽到、簽退，上訴人依法置備之出勤紀錄之記載如與事

    實不符，上訴人居於指揮監督之雇主責任，自應立即處理並

    循內部管理程序促請勞工適時更正，被上訴人依出勤紀錄認

    定勞工工時，合於一般經驗法則。又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1

    年4月6日台81勞動2字第09906號函意旨，勞工於工作場所超

    過正常工作時間仍自動提供勞務者，雇主如未為反對之意思

    表示或採取防止之措施，其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屬工作時間，

    應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。是勞工確有於例假日出勤提供勞

    務，而上訴人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或防止措施且無具體反證

    者，自屬違反勞基法第36條規定，應予裁罰。㈣上訴人所引

    民事判決，乃立基於勞動契約之私法關係所為之論述，與行

    政主管機關基於保障勞工權益，加強勞雇關係，促進社會與

    經濟發展之職責，依法採取行政管制措施而達其行政任務之

    公法關係，係屬二事，難以比附援引，該民事判決難以作為

    有利上訴人之證據。㈤勞基法第36條為強行規定，除有同法

    第40條所列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等法定原因，縱使勞工同

    意，亦不得使其於例假日工作。如遇有必要，應於徵得公會

    或勞工同意後，始得於週期內酌情更動。本件雇主即上訴人

    未能證明「有必要」以及「經勞工或工會同意」，即使勞工

    超過7日未享有例假，已違反勞基法第36條規定等語，資為

    抗辯，並聲明：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。

四、原審為「原處分關於原告（即上訴人，下同）違反勞動基準

    法第24條規定，裁處罰鍰2萬元部分及該部分訴願決定撤銷

    。確認原處分關於前開部分公布受裁處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

    部分為違法。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」之判決，係以：㈠關於

    違反勞基法第24條部分：延長工時工資給付標準，勞基法第

    24條固有明文，惟於工資採月薪制之情形，換算後平日每小

    時工資額未必為整數，且加給3分之1、3分之2工資，於數學

    運算上亦無法整除，應取至小數點後幾位？係採4捨5入？無

    條件進位？或無條件捨去？勞基法無明文規定，實務上亦無

    固定見解，尚難據此認定按0.33、0.66計算延長工時工資違

    反勞基法第24條規定。上訴人依1.33、1.66計算並給付勞工

    陳韋綸、莊英良加班費，與被上訴人計算應給付金額存有少

    許差距，係數學運算差異之結果，難認上訴人有未足額給付

    加班費而違反勞基法第24條規定。縱基於保障勞工之立場，

    認計算延長工時工資時，於數學運算上應採無條件進位方式

    ，然因上訴人採行以1.33、1.66之方式計算延長工時工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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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為實務上所常見，勞工法庭裁判亦不乏採用相同方式計算之

    案例，亦難認上訴人以相同方式計算有故意或過失而可歸責

    之情形。原處分認定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第24條規定，尚有違

    誤，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撤銷訴訟及確認訴訟為有理由，爰

    判決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。㈡關於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

    部分：⒈關於「1個月」應如何起算？勞基法並無明文，勞

    動主管機關對此亦無釋示。民法第123條規定僅表示依曆決

    定連續期間，並非表示必須以每月1日至該月末日計算1個月

    。上訴人之出勤管理辦法為配合公司發薪，明定上月26日至

    當月25日為出勤計算區間，並據以計算應核發之工資及延長

    工時工資，其所定「1個月」之計算方式，與民法第121條第

    2項規定並無不合，且以此期間計算檢核勞工延長工時1個月

    是否違反法定上限（46小時），亦不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

    項規定保護勞工之意旨。⒉依上訴人之出勤計算區間，亦即

    以上月26日至當月25日為1個月而為檢視，勞工莊英良之出

    勤紀錄對照其加班資料，104年1月份（103年12月26日至104

    年1月25日）延長工作時數為46小時，並未超過46小時。另

    依勞工張益敏、陳韋綸加班資料，張益敏104年1月份（103

    年12月26日至104年1月25日）延長工作時數為43小時、陳韋

    綸延長工作時數為46小時，惟依出勤紀錄，張益敏於104年1

    月17日於正常工作時間外在工作場所停留時數達7小時，陳

    韋綸103年12月26日、29日、30日於正常工作時間外在工作

    場所停留時數至少分別為0.5小時、4小時、1.5小時，合計

    至少6小時。⒊上訴人雖主張不能以出勤紀錄作為認定工作

    時間之唯一依據，惟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雇主應置備勞

    工簽到簿或出勤卡，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，以使勞工正常

    工作時間及延長工作時間紀錄明確化，作為勞資爭議之佐證

    。該規定雖非意謂勞工工作時間之認定必以簽到簿或出勤卡

    為唯一證明方式，惟雇主備置之簽到簿或出勤卡，如顯示勞

    工在工作場所停留之時數，超過其正常工作時間者，依此項

    表見證據，即可推定勞工係因為雇主提供勞務而延長工作時

    間，僅雇主得舉證推翻此事實上之推定。本件因出勤紀錄顯

    示勞工張益敏、陳韋綸在工作場所停留時數，超過其正常工

    作時間，而可推定勞工張益敏、陳韋綸有前開延長工作時間

    之事實，上訴人復未能提出反證推翻此推定。故104年1月份

    勞工張益敏延長工時時數為50小時（43＋7＝50）、勞工陳

    韋綸延長工時時數為52小時（46＋6＝52）。原處分認定上

    訴人104年1月份使勞工張益敏、陳韋綸延長工作時間1個月

    逾46小時，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，裁處最低度罰鍰2

    萬元，並公布上訴人名稱、負責人姓名，自無不合，原處分

    就莊英良部分之認定，固有未洽，惟尚不影響此部分之結論

    。㈢關於違反勞基法第36條部分：依勞工林俊翰、葉彥宏、

    李格翰、何自琳、邱品棠、郭世傑、林義淵、黃雅絹、楊智

    宇之出勤紀錄及加班資料所示，堪認上訴人確有未予上述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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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工7日至少1日休息。㈣原處分認定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第32條

    第2項、第36條規定，並無違誤，上訴人雇用勞工應注意遵

    守勞基法規定，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情事，乃上訴人未注意

    遵守勞基法規定，自屬有過失，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79條第

    1項第1款、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處罰，並無裁量怠惰、裁量

    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，亦無違反比例原則，上訴人此

    部分之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等語，資為其論據。

五、上訴意旨略謂：㈠原判決一面以「加班資料」認定勞工張益

    敏、陳韋綸延長工時時數，他方面又以「出勤紀錄」認定其

    2人有出勤紀錄而未申請加班部分，亦為延長工時，並據此

    認定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，其認定基礎顯不

    一致，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。㈡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

    以「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」為適用前提，如雇主無延長

    勞工工作時間之行為，自不得認為係屬加班。原判決以勞工

    張益敏、陳韋綸之出勤紀錄顯示其2人曾於工作時間外在工

    作場所停留，遽認其2人該等時間為加班，並未說明上訴人

    有要求其2人延長工時之情事，顯有適用勞基法第32條第2項

    不當之違法。㈢上訴人公司之出勤紀錄系統與門禁管制機制

    結合，不分假日與工作日，只要員工使用識別證進出公司大

    門、各樓層通道，都會留存刷卡紀錄，系統會自動以當日最

    早刷卡紀錄為刷到時間，最晚紀錄為刷退時間，且上訴人成

    立諸多社團，並備有健身中心等設施，員工多有於工作時間

    外或例假日至公司參加社團或使用相關設施，原判決依張益

    敏、陳韋綸之出勤紀錄，以渠等於工作時間外在工作場所停

    留，可見張益敏、陳韋綸於該等時間為加班云云，顯然未斟

   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且悖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法

    則，而有違反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規定之違法。㈣依行

    政院勞工委員會78年3月31日�台勞資三字第5792號函意旨

    ，可知員工工作時間應依實際工作狀況認定，不應僅依出勤

    紀錄為據，且未認須由雇主提出反證。法院判決亦認勞工出

    勤紀錄不得作為認定勞工工作時間之唯一依據，仍應調查勞

    、雇雙方之實際情況，非有事證足認雇主違法延長工時，不

    能遽加處罰。原判決謂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，雇主備

    置之簽到簿或出勤卡，如顯示勞工在工作場所停留之時數，

    超過其正常工作時間，即可推定勞工係因為雇主提供勞務而

    延長工作時間，如雇主欲推翻此一事實上推定應提出反證云

    云，顯有不適用本院39年判字第2號判例、適用勞基法第30

    條第5項不當之違法。㈤上訴人已提出勞工張益敏、陳韋綸

    加班資料，證明其2人均曾申請加班，知悉申請加班之程序

    ，並舉證證明上訴人核准加班無刁難情事，且每月均發送電

    子郵件通知員工就加班提出申請之證明文件，可見勞工張益

    敏、陳韋綸未申請加班之時段，並非上訴人要求延長工作之

    時間。原判決謂上訴人未能提出反證，推翻上述勞工於正常

    工作時間以外在工作場所停留為延長工作時間之推定，顯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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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斟酌調查證據之結果，違反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規定。

    ㈥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就上訴人公司所述延長工時設有管理機

    制，及有關延長工時工資之發給情形，未予查證斟酌，復未

    依職權調查勞工張益敏、陳韋綸是否確有延長工時工作之事

    實，僅憑出勤紀錄逕為認定，其認定事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

    36條、第43條規定，原判決未予匡正，亦有不適用行政程序

    法第36條及第43條之違法。㈦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、立法機

    關、司法機關之加班規定，均明訂由需加班之人員提出申請

    ，被上訴人所謂勞工未申請加班不必然等於從事私務，上訴

    人於出勤紀錄與加班申請制度有所落差，應進行查證核實云

    云，顯與各級公務機關之加班規定相悖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判

    決不利上訴人部分（有關勞基法第32條第2項之訴部分）廢

    棄。上開廢棄部分，原處分關於上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

    條第2項規定，裁處罰鍰2萬元部分及該部分訴願決定撤銷；

    確認原處分關於前開部分公布受裁處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

    分違法。

六、本院經核原判決關於維持被上訴人就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第32

    條第2項規定予以裁處罰鍰2萬元並公布上訴人名稱、負責人

    姓名部分，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一審之訴，固非無據，

    惟查：

  ㈠按「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，並保存5年。」「前項出勤

    紀錄，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。……」「雇主

    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雇主經工會同

    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工作時

    間延長之。」「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

    時間，1日不得超過12小時。延長之工作時間，1個月不得超

    過46小時。」「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2萬

    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：一、違反……第32條……。」「違

    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，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

    或事業主之名稱、負責人姓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

    善者，應按次處罰。」為裁處時（下同）勞基法第30條第5

    項、第6項前段、第32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79條第1項第1款

    及第80條之1第1項所明定。審酌勞動契約乃雙務契約，勞工

    係在約定之正常工作時間內為雇主提供勞務，雇主則以工資

    為對待給付，勞基法第24條雖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作時間之

    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，惟依同法第32條第

    1項規定，雇主倘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

    者，須經勞雇雙方同意，雇主並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

    。是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，延長工作時間，無論係基於雇

    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，或雇主明知或

    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之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

    勞務，卻未制止或為反對之意思而予以受領，均應認勞動契

    約之雙方當事人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，該等提供

    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，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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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法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之義務，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

    制而有所不同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1年4月6日台81勞動2字

    第09906號函釋略以：「……勞工於工作場所超過工作時間

    自動提供勞務，雇主如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或防止之措施者

    ，其提供勞務時間即應認屬工作時間，並依勞動基準法計給

    延時工資。」亦同此旨。

  ㈡次按「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，不受當事人主張之

    拘束。」「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，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；於其

    他訴訟，為維護公益者，亦同。」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

    、第133條定有明文。是行政法院之事實審就撤銷訴訟，應

    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係，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，於此

    等訴訟，不生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分配問題，僅於行政法

    院對個案事實經依職權調查結果仍屬不明時，始生客觀舉證

    責任之分配，亦即藉由客觀舉證責任分配，決定訴訟不利益

    歸屬。又行政訴訟採取職權調查原則，其具體內涵包括事實

    審法院有促使案件成熟，使案件達於可為實體裁判程度之義

    務，故事實審法院原則上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

    係，據以認定事實並進而為法律之涵攝，以審查行政處分之

    合法性及確保向行政法院尋求權利保護者能得到有效之權利

    保護。而關於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仍在工作場所之時間

    是否有提供勞務之事實，以及勞工與雇主就延長工時有無達

    成合致之意思表示，非僅影響勞工有無延長工時及其時數之

    認定，並為本件亦即上訴人有無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1個月

    超過46小時而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之裁判基礎事實

    ，事實審法院自應依職權查明。另依前揭勞基法第30條第5

    項規定，可知出勤紀錄乃雇主對於勞工是否有於正常工作時

    間或延長工作時間內前往指定工作場所出勤之佐據，出勤紀

    錄所載勞工到、離工作場所之時間，衡諸常情固為勞工工作

    時間前、後之時點，惟尚非不得以反證推翻之，是以勞工有

    無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在工作場所出勤而提供勞務之事實，

    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所得核實認定。

  ㈢經查，上訴人經營其他電力設備製造業，為適用勞基法之行

    業，依上訴人員工張益敏、陳韋綸之加班資料所載，其2人

    104年1月份（103年12月26日至104年1月25日）延長工作時

    數分別為43小時、46小時，惟依其2人出勤紀錄所示，於前

    揭延長工作時數外，張益敏另於104年1月17日週六上班時間

    為15：04，下班時間為22：05，於正常工作時間外在工作場

    所停留之時數達7小時，陳韋綸另於103年12月26日、29日、

    30日於正常工作時間外在工作場所停留之時數至少分別為0.

    5小時（19：00至19：59）、4小時（19：40至23：40）、1.

    5小時（19：12至20：42），合計至少6小時（與張益敏前開

    7小時以下合稱為系爭時間）等情，乃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

    ，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。原判決依上開出勤紀錄而認張益敏

    、陳韋綸另有前揭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，固非無據，惟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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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人於原審一再以其出勤紀錄系統係與門禁管制機制結合，不

    分假日與工作日，只要員工使用識別證進出公司大門、各樓

    層通道，都會留存刷卡紀錄，系統會自動以當日最早刷卡紀

    錄為刷到時間，最晚紀錄為刷退時間，並因上訴人公司設有

    諸多社團，且備有健身中心等各項設施，員工多有於工作時

    間外或例假日至公司參加社團或使用相關設施等情，主張張

    益敏、陳韋綸2人於系爭時間縱在上訴人公司亦非屬加班。

    揆諸上訴人提出其公司休閒網頁載以「在華碩，您的生活精

    采絕倫！設計感十足的辦公場域、明亮舒適的用餐環境、專

    業齊全的健身器材及場地、貼心的健康照顧，讓您在華碩工

    作同時也能盡情享受生活。」「……SPA水療池與桑拿區，

    設置了9種不同水療按摩設施及烤箱和蒸氣室等設備。健身

    房有49具及22種不同類型的健身器材供同仁使用……」「…

    …工作之餘，華碩提供了放鬆按摩、塑身課程、拳擊有氧、

    瑜珈及健康爬梯等社團課程及活動，讓同仁在公司即能享有

    健身房的環境及課程……」等語（原審卷第94頁），上訴人

    前開主張似非全屬無據。原審未就上訴人前開主張是否真實

    可採，以及張益敏、陳韋綸2人於系爭時間是否確有為上訴

    人提供勞務之事實，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，僅以出勤紀錄顯

    示張益敏、陳韋綸於系爭時間在工作場所停留，已可推定其

    2人有延長工作時間，且上訴人未能舉反證推翻此推定，即

    遽認張益敏、陳韋綸於系爭時間有為上訴人提供勞務而屬延

    長工時，加計其2人已申報加班之延長工時時數後，104年1

    月份（103年12月26日至104年1月25日）張益敏延長工時時

    數為50小時（43＋7＝50）、陳韋綸延長工時時數為52小時

    （46＋6＝52），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關於使勞工

    延長工作時間1個月不得超46小時之規定，而以原判決駁回

    上訴人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就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第32

    條第2項規定所處罰鍰2萬元暨確認原處分其中因違反上開規

    定而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為違法之訴，容有不適用

    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之違背法令情事。

  ㈣原判決既有上揭違背法令情形，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本件

    判決結果，上訴論旨，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原判

    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就上訴人違反

    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所處罰鍰2萬元及駁回上訴人請求確

    認原處分其中因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而公布上訴人

    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為違法部分，為有理由，並因本件事實尚

    有未明，有由原審法院再行調查審認之必要，本院無從自行

    判決，爰將原判決關於上述部分廢棄，發回原審法院，更為

    適法之裁判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

    、第260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06　 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9　　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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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　劉　鑫　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　胡　方　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　陳　秀　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　張　國　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　程　怡　怡

以  上  正  本  證  明  與  原  本  無  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06　 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9　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莊　子　誼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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